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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 CB(4)123/14-15(01)號文件  
 

立法會  
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 

 
陪審員及證人的津貼  

 
 
目的  
 
 本文知會各委員有關調整陪審員及證人津貼額的建

議。由於津貼額是由下述條例訂定，因此有關的調整建議須

藉修訂下述法例施行  —  
 

( a )  《陪審員津貼令》（第 3 A 章）；  
 
( b )  《刑事訴訟程序（證人津貼）規則》（第 2 2 1 B

章）；及  
 
( c )  《 死 因 裁 判 官 （ 證 人 津 貼 ） 規 則 》 （ 第 5 0 4 E

章）。  
 
 
背景  
 
2 .  於 1 9 9 3 年 1 0 月 1 5 日的會議席上，立法會的財務

委員會同意，政府當局當時的庫務局局長（現為財經事務及

庫務局局長）應獲轉授權力，根據下述調整指標每兩年一次

批核日後陪審員及證人津貼額的改變  —  
 

( a )  就陪審員及證人（除專業人士證人或專家證人外）

（下稱「普通證人」）而言，因應政府統計處進行

的「綜合住戶統計調查」所記錄的香港僱員每月收

入中位數（下稱「中位數」）的變動；及  
 
( b )  就專業人士證人及專家證人而言，則因應公務員職

系、職級及薪酬表的總薪級表所記錄的香港醫生中

點薪金的變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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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 現時的陪審員及證人津貼額是根據 2 0 1 2 年進行每

兩年一次的檢討而於 2 0 1 3 年 2 月訂定的。此等津貼額載列於

下文第 8 段列表的 ( b )欄。  
 
 
現時檢討  
 
4 .  正如過往的檢討一樣，最新一次檢討已審視自上次

於 2 0 1 3 年修訂陪審員及證人津貼額以來調整指標的變動（正

如上文第 2 段所述）。  
 
5 .  我們亦藉此機會檢討釐定陪審員津貼額的基準。一

直以來，我們所採納的是反映一般僱員賺取收入情況的整體

性中位數。然而，整體性中位數是以 1 5 歲或以上的僱員（不

論其教育程度）為依據而計算。此中位數並無參照相關法例

規定 1，即只有年滿 2 1 歲或以上而未達 6 5 歲的人士才會獲選

任陪審員，亦無顧及相關行政安排，即只有教育水平達預科

或以上程度的人士才會獲選任。  
 
6 .  就此，我們認為應提出改善措施，較適宜的做法是

將日後採納的中位數由整體性中位數改為分層的中位數，即

只將年滿 2 1 歲或以上而未達 6 5 歲和教育程度達預科或以上

的僱員包括在內，而分層中位數的變動將予採納為陪審員津

貼的調整指標。陪審員額外津貼額上限則應繼續定於與陪審

員津貼相同的水平，並應作出相應調整。  
 
7 .  然而，由於現時的普通證人津貼調整指標仍然維持

有效，故上文第 6 段所述修改並不適用於普通證人津貼。 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根據《陪審團條例》（第 3 章）第 4 條的規定，除另有命令規定外，任何年齡已達

21 歲但未達 65 歲並且是香港居民的人，在符合以下條件的情況下﹕  
(a)  精神健全而無任何使他不能出任陪審員的失明、失聰或其他無行為能力的情

況；及  
(b)  具有良好品格；及  
(c)  對在有關的法律程序進行時將予採用的語言所具有的知識，足以令他明白該等

法律程序，  
 即有法律責任出任陪審員。  



3 

建議的修訂  
 
8 .  因應 2 0 1 4 年最新一次檢討的結果，並考慮到需要

維持有關津貼額的實際價值，從而減低在法庭擔任陪審員或

以證人身分作證之公衆人士的經濟損失，我們遂建議應根據

2 0 1 2 年第二季至 2 0 1 4 年第二季的相關調整指標之變動來修

訂有關的津貼額。建議的修訂載列於下表 ( d )欄  —  
 

(a) 
津貼的種類  

(b) 
現時的津貼額  

(c) 
各項調整指數

的變動百分比

(d) 
建議的修訂2 

1. 陪審員  
 

410 元一天或不

足一天  
最高額外津貼亦

定於 410 元一

天或不足一天  

+79.2%3 735 元一天或不

足一天  
最高額外津貼

亦定於 735 元

一天或不足一

天  

2. 普通證人 不超過 410 元

一天  
或  
不超過四小時

者，不超過 205
元  

+8.3% 
 

不超過 445 元

一天  
或  
不超過四小時

者，不超過 220
元  

3. 專業人士

證人及專

家證人  

不超過 2,355 元

一天  
或  
不超過四小時

者，不超過

1,175 元 

+2.6% 
 

不超過 2,415 元

一天  
或  
不超過四小時

者，不超過

1,205 元 
 
 
財政承擔  
 
9 .  司法機構政務處估計，建議增加陪審員及證人的津

貼將使經常性開支每年增加約 2 4 1 萬元。這筆款項將由給予

司法機構的經核准開支封套撥款支付。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    建議的津貼額已調整至最接近的0元或5元。 
 
3   此變動是由於採納了分層的中位數，以反映對於陪審員年齡及教育水平的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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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施計劃  
 
1 0 .  為了實施有關津貼的擬議調整，下列法例須予以修

訂 4 —  
 

( a )  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提出修訂《陪審員津貼

令》，並由立法會按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審批；  
 
( b )  由刑事訴訟程序規則委員會提出修訂《刑事訴訟程

序（證人津貼）規則》，並由立法會按先審議後訂

立的程序審批；及  
 
( c )  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提出修訂《死因裁判官（證人

津貼）規則》，並由立法會按先審議後訂立的程序

審批。  
 

1 1 .  我們擬將有關的立法建議於本立法會會期呈交立法

會，並將於立法程序完成後儘快引入新訂的津貼款額。  
 
 
日後的檢討  
 
1 2 .  司法機構政務處將於 2 0 1 6 年採取適當行動，以進

行下一次檢討。  
 
 
 
司法機構政務處  
2 0 1 4 年 1 0 月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 如調整指標再有更新，我們將會進一步調整擬議的津貼額。 


